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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背景
根据市政府部署，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举办上海国际花卉节。长宁区围绕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精品城区目标，持续推进文商旅体绿展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城区公共活动品质和城市空间活力。在此背景下，长宁区依托中山公园、虹桥公园等城市公园绿地资源，组织开展上海国际花卉节长宁分会场活动，活动时间为4月底举行，为期1个月。
活动将结合公园绿地景观展示、市民公共文化活动及城市公共空间营造，通过花卉景观展示、互动体验和主题活动等形式，丰富公园绿地公共服务功能，展示长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进一步推动公园城市建设，为提升城区环境品质和城市形象营造良好的公共活动氛围。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长宁分会场活动结束。

二、项目范围
[bookmark: _GoBack]本次活动范围为长宁区中山公园、虹桥公园及周边公共活动区域，具体活动范围以采购人最终确定的活动区域为准。（覆盖范围主要为：中山公园圈、梧桐幸福圈、天山虹桥圈、临空荟聚圈、西郊森活圈）

三、活动内容
本项目主要为上海国际花卉节长宁分会场活动的组织、运营与执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活动总体组织与统筹执行
1. 根据采购人整体活动要求，协助制定活动组织实施方案及执行计划；
2. 负责活动整体组织实施，包括活动流程统筹、现场执行管理、人员调度、资源协调等；
3. 统筹各类活动环节实施，确保活动期间各项内容有序开展。
（二）主题活动组织
1. 结合花卉节主题，组织开展花卉文化展示、互动体验、科普活动、文化表演等活动内容；
2. 组织相关主题互动活动或文化展示活动（展期大型活动2场）；
3. 协助策划活动亮点环节，提升活动参与度与传播效果。
（三）活动开/闭幕仪式组织
1. 负责花卉节分会场开/闭幕仪式的组织执行；
2. 包括但不限于流程组织、主持协调、现场执行、嘉宾接待、媒体对接等工作；
3. 确保开幕仪式顺利、有序举行。
（四）现场活动运营管理
1. 负责活动期间现场运营管理，包括秩序维护、观众引导、活动区域管理等；
2. 组织现场安保、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开展现场服务工作；
3. 协助采购人做好活动期间客流组织与现场协调工作。
（五）中山公园主题IP形象生产与发放管理
1. 负责中山公园主题IP形象衍生产品的生产、运输、储存及现场发放管理；
2. 结合活动整体安排，设计游客参与玩法，制定礼品发放流程，确保活动现场秩序良好。
（六）宣传及氛围营造配合
1. 配合采购人开展活动宣传推广工作；
2. 协助布置活动基础氛围物料（如活动指示牌、背景板、活动标识等）；
3. 收集整理活动影像及图文资料，为活动宣传和成果展示提供素材。
（七）活动联动组织
1. 协助推动活动与周边商圈、旅游景点及文化资源联动；
2. 组织相关互动活动或消费促进活动；
3. 提升花卉节活动对区域商业消费的带动作用。

四、活动运营保障
（一）运营保障服务要求
1. 活动组织保障
1.1 建立完善的活动执行管理机制，明确活动执行团队职责；
1.2 制定详细的活动执行计划，确保活动各环节顺利实施。
2. 设备与物资管理
2.1 对活动所需基础设备及物资进行统一管理与调配；
2.2 确保活动所需音响、舞台、基础设备等运行稳定；
2.3 制定设备使用与维护管理方案，保障活动顺利进行。

五、安全保障要求
（一）人员管理
1. 响应单位应组建活动安全管理团队，负责活动期间安全管理工作；
2. 对参与活动的工作人员开展安全培训，明确岗位职责及应急处置流程。
（二）安全设施保障
1. 根据活动要求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及应急物资；
2. 制定安全巡检制度，确保现场安全设施处于有效状态。
（三）现场秩序维护
1. 协助做好现场秩序维护与人流引导工作；
2. 在重点区域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四）应急预案
1. 制定活动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
· 突发天气
· 人流聚集
· 设备故障
· 现场突发事件
2. 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及责任分工，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及时妥善处理。

六、项目进度要求
活动举办时间为：4月底举行，为期1个月。
项目以花卉节长宁分会场活动全部结束为完成。

七、人员配置要求
1. 响应单位需组建专业活动执行团队，团队应包括项目负责人不少于1人、安全员不少于2人，活动现场对接人员不少于3人及其他人员若干；
2. 响应单位不得擅自更换项目核心岗位人员，确需更换的，需提前7个工作日向采购人提交书面申请，说明更换原因及替换人员资质，替换人员资质不得低于原人员标准，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更换；
3. 项目负责人需全程负责活动统筹与对接工作；
4. 活动举办期间需安排足够人员驻场，确保现场问题能够及时处理；
5. 活动举办期间应根据活动现场规模和复杂程度，在活动高峰期（如周末、节假日）增派临时工作人员或志愿者；（日常临时保安不少于27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期间临时保安不少于216人次、保洁不少于216人次）
6. 响应单位需保持日常沟通及对接沟通畅通，确保各项工作响应及时。（整个活动期间安排对接不少于56人次）

八、其他要求
1、响应单位的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有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费、设备费、物资费、制作费、运输费、培训费、税费、安全保障费、成果资料编制费等，合同签订后，合同价格不作调整（除采购人书面确认的需求变更外）；
2、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及上海市关于安全生产、市容环境、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环境破坏等，责任及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九、付款及验收方式
1、付款方式：
第一笔：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第二笔：项目结束并验收合格，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80%。
第三笔：根据2027年度财政开账日期支付合同余款。
2、验收方式：
1）响应人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地方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与本项目有关的各项服务标准、规范、规章要求，并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的为准。
2）本项目验收将由采购人组织进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
3）本项目连续2次验收未获通过，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处理。

十、投标单位资质要求（详见本项目采购公告）：
1、供应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所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及其投标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3、供应商在本市有完善的服务体系，能够提供良好的技术与服务支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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